附件2：

响应承诺书

六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：

根据本次询价要求，本公司现就相关事项郑重承诺如下：

一、报价响应及履约承诺
若在本次询价中中标，本公司承诺将严格依照《六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单位内部审计服务采购项目的询价公告》要求，于2026年8月5日前完成局本级及3家局属二级单位内部审计工作并出具专业审计报告。若未能在此规定期限内完成内部审计及出具专业审计报告，本公司自愿放弃中标资格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。

二、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
本公司声明，在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（截至响应文件提交之日），于经营活动中不存在重大违法记录（即未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，或未被处以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）。本公司目前未被政府采购监管部门限制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或曾被限制但现已不在限制期内。本公司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，如有不实，愿依法承担全部责任。

三、无不良信用记录承诺
本公司承诺，截至目前，不存在以下任何不良信用记录情形：

1.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；

2.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；

3.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；

4.被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
5.近3年内存在审计业务违规处罚记录的中介机构。

本公司进一步承诺，在合同签订前，如被发现存在上述任何不良信用记录情形，贵单位有权单方取消我公司成交资格或拒绝授予合同，所有责任由本公司自行承担，并愿意无条件接受相关监管部门的调查与处理。

四、保密承诺

1.本公司在承接本次内部审计服务全过程中，对接触、获取的贵局及下属二级单位全部涉密资料、财务数据、人员信息、内部工作文件、审计底稿、审计初步结论及最终审计报告等一切内部敏感信息、涉密信息承担永久保密义务。

2.未经六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书面正式许可，本公司及项目全体审计工作人员不得向任何第三方复制、摘抄、传播、泄露、转借、对外披露上述保密资料与信息，不得将保密信息用于本次审计项目以外的任何用途。

3.审计工作结束后，本公司将完整归还全部纸质原始资料，电子数据、临时底稿、备份文件统一彻底销毁，不私自留存、备份任何涉密材料。

4.本保密义务不因本项目审计服务结束、合同终止而失效，持续长期有效。

本函所有承诺与声明均为本公司真实意思表示，具有法律约束力。

供应商名称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

2026年xx月xx日       

